
行政院第 3453次會議 

行政院本會期法案推動情形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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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法規會 
報告人：劉主任委員文仕 
中華民國104年6月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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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大綱 

壹、前言 

貳、本院本會期法案推動情形 
一、立法院本會期完成審議議案總成果 

二、本院所送法案審議情形 

三、本院本會期優先法案審議成果 

四、審議通過法案之效益 

叁、建議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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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院長自103年12月上任以來，即面臨國內
許多挑戰，包括人口急速老化、貧富差距擴大、
薪資成長緩慢等，都亟待改革解決。但挑戰也
是改變的機會，行政機關作為法案政策的推手，
在院長領導及各部會積極與黨團溝通，與民間
團體良性互動下，與立法院共同合作完成多項
重要法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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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本院本會期法案推動情形 

 通過議案總數：132案，其中法律案（含廢
止案）115案： 

 本院提案：64案（含廢止案29案） 

 司法院：4案 

 監察院：1案 

 考試院：2案（含廢止案1案） 

 立法委員或黨團提案：44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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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立法院本會期完成審議議案總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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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本會期通過法案統計（制定、修正35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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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院所送法案審議情形 （1）  

主管機關（單位） 案數 法案名稱 
行政院（消保處） 1 修正消費者保護法 

內政部 4 修正姓名條例、修正合作社法、修正地籍清理條例、修正離島建設條例 

外交部 2 修正護照條例、制定條約締結法 

國防部 2 修正陸海空軍懲罰法、修正替代役實施條例 

財政部 4 修正所得稅法、修正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、修正海關進口稅則、修正土地稅法 

教育部 3 修正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、修正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
卹離職資遣條例、制定教師待遇條例 

法務部 1 制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 

經濟部 4 修正公司法、制定有限合夥法、修正企業併購法、修正專利師法 

交通部 1 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

衛福部 2 制定長期照顧服務法、修正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

文化部 2 修正電影法、制定博物館法 

農委會 2 修正漁業法、修正森林法 

環保署 1 制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

陸委會 2 修正香港澳門關係條例、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

金管會 1 修正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

海巡署 2 制定海洋委員會組織法、制定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組織法（組改法案） 

代送法案（總統府） 1 修正國家情報工作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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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院所送法案審議情形 （2） 

 本會期通過法案統計（廢止29案） 

 主管機關 案數 法案名稱 

內政部 1 內政部兒童局組織條例 

財政部 1 合作金庫條例 

教育部 5 社會教育法、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、國立歷史博物館組織條例、國立中正紀念堂管
理處組織條例、國立國父紀念館組織條例 

法務部 1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組織條例 

勞動部 7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組織條例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組織條例、勞工保險監理委員
會組織條例、勞工保險局組織條例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組織條例、勞
工退休基金監理會組織法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職業訓練中心組織通則 

衛福部 5 行政院衛生署組織法、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織條例、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組織
條例、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組織條例、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組織條例 

文化部 1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 

科技部 4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組織條例、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條例 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
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 、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條例 

國發會 3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 、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織條例 、檔案管理局組
織條例 

公平會 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條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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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本院本會期函送立法院具急迫性施政法案共68
案，完成審議19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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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院本會期優先法案審議情形 （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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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（單位） 案數 法案名稱 

行政院（消保處） 1 修正消費者保護法 

外交部 1 修正護照條例 

國防部 1 修正陸海空軍懲罰法 

財政部 2 修正所得稅法、修正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 

教育部 1 制定教師待遇條例 

經濟部 3 修正公司法、制定有限合夥法 

交通部 1 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

衛福部 2 制定長期照顧服務法、修正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

文化部 2 修正電影法、制定博物館法 

農委會 1 修正漁業法 

環保署 1 制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

陸委會 2 修正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、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

金管會 1 修正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

主計總處 1 中華民國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 

優先法案審議通過統計 

海巡署（組改法案）：制定海洋委員會組織法、制定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組織法 

三、本院本會期優先法案審議情形 （2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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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強化創新創業，促進經濟轉型 

公司法：引進英、美等國之閉鎖性公司制度，建構
我國成為適合全球投資之環境，促使我國商業環境
更有利於新創產業，吸引更多國內外創業者在我國
設立公司，同時因應科技新創事業之需求。 

有限合夥法：為提供單純投資者與積極經營者共同
從事商業活動之新選擇樣態，突破現行公司組織限
制，創設具有法人格之「有限合夥」營利事業組織
型態，賦予投資者與經營者不同之權責，以符合產
業發展需求，激發企業之創新能力，發展知識經濟
產業，促進我國產業發展，並提升國際競爭力，同
時與國際法制接軌。 

四、審議通過法案之效益 （1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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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、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：促
進電子支付機構健全經營及發展，提供安全便利之資
金移轉服務，並藉由強化電子支付機構及其業務之管
理措施風險控管機制，達成建立消費者使用電子支付
之信心、降低小額交易支付之成本及營造小型與個人
商家發展之有利經營環境目標。配合電子支付機構管
理條例修正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，使電子票證發行
機構與電子支付機構得相互兼營業務，以完善電子商
務環境。（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為第8屆第6會期通過法案） 

 
 

 

 

 

四、審議通過法案之效益 （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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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審議通過法案之效益 （3） 

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：配合高鐵財
改案通過，將政府或公營事業直接投資間
接投資民間機構資本總額之限制，自現行
百分之二十提高為百分之五十，使高鐵永
續經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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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審議通過法案之效益  （4） 

（二）優先照顧弱勢，實現社會轉型 

 長期照顧服務法：確立長照制度法源，整合
長照服務體系，設置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並拓
展偏鄉服務體系，本法於公布後2年施行，預
計76萬失能者及其家庭受惠。  

 所得稅法、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：建立房
屋、土地交易所得合一按實價課徵所得稅之
合理透明稅制，並輔以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不
動產部分停徵、所得稅增加之稅收用於提供
住宅政策等配套措施，改善貧富差距，落實
居住正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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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打造永續環境，營造樂活家園 

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：賦予我國因應氣候
變遷，推行減緩與調適政策的法源基礎；    
創造綠色就業機會，避免企業未來遭受國際
貿易壁壘之衝擊，確保國家永續發展；彰顯
我國因應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，並提升
我國在全球氣候政策之評比名次，建立我國
環境保護與參與國際事務建立跨時代的新里
程碑。 

 

 

 

四、審議通過法案之效益 （5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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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審議通過法案之效益 （6）   

 水污染防治法：加重排放毒汙水之刑責、
罰鍰，有效嚴懲及遏阻不法，促使全民參
與監督，加速受污染水體之整治。 

 森林法：提高竊取森林主、副產物及收受
贓物等刑度、罰金，以保育國土，減少災
害及維護國家珍貴森林資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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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健全安全管理，確保民眾幸福 

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：周延明確大眾捷運系
統車輛及汽機車、慢車駕駛人行駛或行人使用
共用現有道路應遵守或禁止之行車秩序規範及
管理。 

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：國人無論在國內、外提供
移植或取得器官都應以無償方式為之，防止器
官移植商業化。 

四、審議通過法案之效益 （7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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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消費者保護法：針對郵購買賣及訪問買賣修
正其文字及定義，並定明定型化契約應記載
或不得記載事項之公告內容及效力、企業經
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契約審
閱期權利無效、企業經營者於通訊交易或訪
問交易之相關義務，以切合現代社會消費模
式之實際運作，保護消費者權益。 

四、審議通過法案之效益 （8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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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深耕優質文教 
◆電影法：以輔導代替管理，從戒嚴時期的 
消極管制，轉型為民主時代的產業扶植，
讓電影事業有更自由的發展空間。納入電
影事業投資抵減、外國人來臺拍片退稅優
惠等措施，進一步吸引國內外電影製作資
金投入。 

◆博物館法：確立博物館之定位，並賦予政
府之資源挹注扶植，以協助博物館朝向專
業化與國際化經營發展。 

四、審議通過法案之效益 （9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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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擴大國際參與及融入 

 漁業法：因應國際漁業規範，提升我國海洋
漁業管理強度，加重違規處分，使本國漁業
環境更加優良。 

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：政府應定期公布
反貪腐報告，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，檢討所
主管之法令與行政措施。展現我國反貪腐之
決心，並與現行全球反貪腐趨勢及國際法制
接軌。 

 
 
 
 

 

四、審議通過法案之效益 （10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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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審議通過法案之效益 （11）  

（七）完成組織改造，精進行政效能 

制定海洋委員會組織法、海洋委員會海巡
署組織法、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組織法
、國家海洋研究院組織法等4案：陸續啟動
新機關組織架構，逐步達成政府組織改造
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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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建議事項 

 立法院在本會期所通過的法律案中，需要訂
定施行日期、配合修訂子法或研擬相關配套
措施者，請法案主管部會儘速著手規劃辦理
，俾使法制完備，周延妥適。 

 鑒於立法院下會期為本屆最後一會期，且須
進行預算審查，可審議法案時間相當有限，
，為落實本院重大政策、推動各項改革及建
設，請各部會仍應秉持本會期推動法案之模
式，全力以赴並展現最大誠意，持續加強與
立法院及民間溝通，俾各項法案早日完成立
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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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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